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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宣導不得於舉辦年終尾牙之機會向廠商索取禮品供員工

摸彩之用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邇來接獲民眾反映部分學校同仁疑有旨揭行為，指其違反

「桃園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」第4點：「本府員工不

得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。」

之規定，上開指述如經查證屬實，爰依規定究責。

二、查原有職務利害關係者，於職務利害關係消滅或解除後所

為之餽贈，縱使機關學校人員無事先要求、期約等違反規

定之虞，但如未來仍有發生類似利害關係之相當可能性

，並破壞民眾對於機關學校人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判斷

，仍不宜收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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